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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按照《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加强建档

立卡农村家庭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》（鲁教财字〔2016〕1

号）、《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对山东省普通高校省

政府励志奖学金管理实施办法进行补充修订的通知》(鲁财教

〔2016〕61 号)、《山东省教育厅等 7 部门关于印发<山东省家

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>的通知》（鲁教财发〔2019〕1 号）、

《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进

一步规范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》(鲁教财函

〔2019〕30 号)及《山东省财政厅、山东省教育厅等 5 部门关于

印发<山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>》（鲁财科教〔2020〕

15 号）规定和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，修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原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（以下简称“建档立

卡学生”）免学费，是指对在普通高等学校就读的山东籍在校生

中的建档立卡学生免除学费。 

非山东籍建档立卡学生回户籍所在地相关资助部门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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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奖励标准与申请条件 

第三条 在我校就读的山东籍建档立卡学生，每年学费不超

过 8000 元的，据实免除；超过 8000 元的，按 8000 元标准予以

免除。 

第四条 在我校就读的所有建档立卡学生可享受国家助学

金每生每年不低于 3300 元（二档国家助学金）。 

第五条 建档立卡学生免除学费的基本申请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 

（二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 

（三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 

（四）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 

（五）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； 

（六）属于山东省建档立卡学生资助信息管理系统中建档

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在校学生； 

（七）主动提出申请。 

第六条 建档立卡学生申请国家助学金的基本申请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 

（二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 

（三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 

（四）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 

（五）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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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属于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中国家或省级认定

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在校学生； 

（七）主动提出申请； 

（八）《山东职业学院国家助学金管理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

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 

第三章  申请与资助工作程序 

第七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坚持积极引导与自愿

申请相结合。既要引导学生如实反映家庭经济情况，主动利用国

家资助完成学业，也要充分尊重个人意愿，遵循自愿申请的原则。

建档立卡学生资助工作程序包括提前告知、个人申请、身份核实、

学费免除、助学金评审发放、落实情况备案等环节，具体由学生

工作处按学年组织实施。 

第八条 学生工作处每学年初向各书院公布“山东省建档立

卡学生资助信息管理系统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在校学生名

单”及“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中国家或省级认定建档立卡

家庭经济困难在校学生名单”。 

第九条 各书院做好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与资助政策宣传

工作，明确告知与名单中学生有关的资助政策。 

第十条 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的申请与材料报送： 

（一）在学生工作处公布的“山东省建档立卡学生资助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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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系统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在校学生名单”中的学生，向

所在书院提出免学费资助政策申请，并填写《普通高校建档立卡

免学费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。 

未在上表名单中，又属于国家标准或省定标准的山东籍建

档立卡家庭学生需要提供证明材料《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证明（模

板）》（附件 2），并由学生本人交至学生工作处。经学生工作

处与省扶贫办核对，对符合建档立卡学生信息，反馈至各书院及

学生本人后，学生填写《普通高校建档立卡免学费申请表》，并

上交书院。 

（二）各书院汇总学生申请表，报送给学生工作处。 

（三）未上交《普通高校建档立卡免学费申请表》的学生，

视为自动放弃。由书院向学生提供《建档立卡学生自愿放弃建档

立卡学生免学费申请证明》（附件 3），学生签字后同申请表一

并报送给学生工作处。 

第十一条 建档立卡学生申请国家助学金与材料报送： 

（一）在学生工作处公布的“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中

国家或省级认定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在校学生名单”中的学

生，按照《山东职业学院国家助学金管理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规

定，向所在书院提出国家助学金二档及以上的资助申请。 

（二）对于在名单中且未申请国家助学金的学生，需填写

《建档立卡学生自愿放弃国家助学金申请证明》（附件 4）；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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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在名单中且自愿获得一档（2200 元）国家助学金的学生，需

填写《建档立卡学生自愿放弃国家助学金二等及以上申请证明》

（附件 5）；对于在名单中且未申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（简

称：贫困生）的建档立卡学生，需填写《建档立卡学生自愿放弃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证明》（附件 6）。 

（三）由书院向学生提供以上证明材料，学生签字后同申请

表一并报送给学生工作处。 

第十二条 学费免除。学生工作处按照规定程序、结合《普

通高校建档立卡免学费申请表》提交情况，对提交《普通高校建

档立卡免学费申请表》学生进行学费免除工作，并将结果在校内

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对于已缴纳学费的学生，予以退

还。 

第十三条 助学金评审发放。学生工作处按照规定程序和现

有情况组织开展助学金评审工作。由各书院配合，对符合建档立

卡学生申请贫困生和申请国家助学金的学生按照相关规设定执

行。 

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第十四条 在我校就读的山东籍建档立卡学生无需缴纳学

费，并按照财务审计处要求申请缓缴学费。 

第十五条 如省外户籍学生申请免学费时，需要学校出具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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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证明材料，由书院辅导员老师配合学生办理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规定不符部分以本

规定为准。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1.普通高校建档立卡免学费申请表 

2.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证明（模板） 

3.山东职业学院建档立卡学生自愿放弃建档立卡学 

生免学费申请证明 

4.山东职业学院建档立卡学生自愿放弃国家助学金 

申请证明 

5.山东职业学院建档立卡学生自愿放弃国家助学金 

二等及以上证明 

6.山东职业学院建档立卡学生自愿放弃家庭经济困 

难学生认定证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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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个人

信息 

姓  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照片 

民  族  
政治

面貌 
 入学时间  

学  号  所在年级  

身份证号码  联系电话  

山东职业学院              书院             书社       宿舍 

家庭

信息 

建档立卡贫困户标准 国标□ 省标□ 

家庭住址  邮政编码  

家庭

成员

情况 

姓  名 年龄 与本人关系 工作或学习单位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申请信息 学费标准（元）  
免学费金额

（元） 
 

申请理由 

 
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

书院（或县级学生资助中心）意见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

学校（县级教育局）审核意见： 

 

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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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学生姓名：        （身份证件号：              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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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        同学（学号：           ），为             书

院            书社       宿舍学生。 

在 20  -20  学年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工作中，放弃填写

《普通高校建档立卡免学费申请表》，放弃享受建档立卡学生免

学费资助政策。 

 

辅导员（签字）： 

 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
 

本人在 20  -20  学年建档立卡学生免学费工作中，放弃填

写《普通高校建档立卡免学费申请表》，放弃享受建档立卡学生

免学费资助政策。 

 

同意人（学生本人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

日  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注：此表一式一份，报学生工作处存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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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        同学（学号：           ），为             书

院            书社       宿舍学生。 

在 20  -20  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评定工作中，经个人申

请、书社评议、书院评定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、学院学生资

助工作领导小组认定，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 

在 20  -20  学年国家助学金评定工作中，未推荐给予国家

助学金的资助。 

辅导员（签字）： 

 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
 

本人在 20  -20  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国家助学

金评定工作中，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本人未申请国家助

学金，并同意放弃国家助学金申请。 

 

同意人（学生本人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

日  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注：此表一式一份，报学生工作处存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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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 

        同学（学号：           ），为             书

院            书社       宿舍学生。 

在 20  -20  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评定工作中，经个人申

请、书社评议、书院评定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、学院学生资

助工作领导小组认定，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 

在 20  -20  学年国家助学金评定工作中，未推荐给予国家

助学金二档级以上的资助。 

辅导员（签字）： 

 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
 

本人在 20  -20  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国家助学

金评定工作中，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本人申请国家助学

金，并同意获得国家助学金一档（2200 元）资助。 

 

同意人（学生本人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

日  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注：此表一式一份，报学生工作处存档。 



 

— 12 — 

附件 6 

 

        同学（学号：           ），为             书

院            书社       宿舍学生。 

在 20  -20  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评定工作中，学生本人

未提交申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认定材料。 

书社评议小组组长（签字）： 

书社评议小组成员（签字）： 

 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
 

本人在学院 20  -20  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中，

未提交申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，本人同意放弃本次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资格认定。 

同意人（学生本人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

日  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注：此表一式一份，报学生工作处存档。 


